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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分批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6,080,27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6,080,27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2月23日。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返利科技” ） 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于

2021年3月19日向14家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共计581,947,005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部分

限售股份已符合解除限售条件，该部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数为29,399,438股。 综合考虑尊

重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维护公司二级市场交易稳定、遵从股东意愿等因素，公司对相关股份

分批申请上市流通， 本批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将于2024年2月23日上市流通。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基本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类型为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情况

公司于2021年2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

于核准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上海享锐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

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33号），公司获准进行重大资

产置换以及向14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581,947,005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披露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二）股份登记情况及限售期安排

2021年3月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该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及限售期：

序号 非公开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上海享锐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198,006,528 36

2 上海鹄睿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87,271,614 36

3 NQ3�Ltd. 76,264,798 24

4 Orchid�Asia�VI�Classic�Investment�Limited 66,506,304 24

5 QM69�LIMITED 36,846,052 24

6 Yifan�Design�Limited 25,427,187 24

7 SIG�China�Investments�Master�FundIII,LLLP 18,261,287 24

8 Rakuten�Europe�S.à r.l. 16,573,284 24

9 上海曦鹄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13,018,324 24[注]

10 上海曦丞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10,039,253 24

11 上海渲曦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9,978,440 24

12 上海炆颛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9,976,583 24

13 上海睿净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9,260,512 24

14 Viber�Media�S.à r.l. 4,516,839 24

总计 581,947,005

注： 公司实际控制人葛永昌先生通过上海曦鹄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曦鹄” ）间接取得并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简要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2022年度业绩补偿方案履行情况，10家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的部分

公司股份已满足限售股上市流通条件，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数为29,399,438股。 经综合考虑

尊重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维护公司二级市场交易稳定、遵从股东意愿等因素，公司对相关股

份分批申请上市流通，第一批次5,561,989股已于2023年12月11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12月6日披露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分批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6）。

基于权责一致、合法合规、商事自主的原则，公司与股东充分沟通，经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

问审核，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适当调整， 本批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16,080,275股，将于2024年2月23日上市流通。 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2023年12月11日

已流通数量（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1 NQ3�Ltd. 37,252,112 8,507,071 0 6,805,656

2

Orchid� Asia� VI�

Classic� Investment�

Limited

32,488,739 7,421,782 0 5,937,425

3 QM69�LIMITED 15,945,211 4,115,057 2,057,528 1,234,517

4 Yifan�Design�Limited 11,002,565 2,837,555 1,418,777 851,267

5

Rakuten�Europe�S.à

r.l.

8,094,007 1,847,354 0 0

6

上海曦鹄企业管理咨

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6,676,519 817,797 408,898 245,339

7

上海曦丞企业管理咨

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4,341,086 1,114,362 557,181 334,308

8

上海渲曦企业管理咨

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4,320,942 1,119,915 559,957 335,975

9

上海炆颛企业管理咨

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4,319,932 1,119,296 559,648 335,788

10 Viber�Media�S.à r.l. 2,201,696 499,249 0 0

总计 126,642,809 29,399,438 5,561,989 16,080,275

Rakuten� Europe� S.à r.l.与Viber� Media� S.à r.l.未申请本次上市流通；NQ3� Ltd.等其余

8家股东自愿预留其当期可解禁股数的20%，相关预留限售股暂不申请上市流通。 本批次上市流通

的限售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5%。

另外，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III,LLLP（以下简称“SIG” ）、上海睿净企业管

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睿净” ）尚未完成业绩补偿回购，前述股东合计持有限

售股份19,557,458股，相关股份不满足上市流通条件，其所持有的限售股份暂不办理上市流通手

续。

公司将继续遵循合法合规、商事自主的原则，根据股东意愿、独立财务顾问等意见，对相关股东

剩余待解禁股份办理限售股上市流通手续。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前述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823,267,005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1,32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81,947,005股。

因实施2021年业绩补偿方案， 公司以1元人民币的总价向14家补偿义务人回购并注销股份

93,469,353股。 回购股份注销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729,797,652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1,320,000股未发生变化，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488,477,652股。 因前述非公开发行的限售

股中部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申请相关限售股上市流通， 上市流通数量为

37,461,629股。 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278,781,629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变更为451,016,023股。

因实施2022年业绩补偿方案，公司计划以1元人民币的总价向14家补偿义务人回购并注销股份

129,236,823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回购12家业绩补偿义务人股份123,123,921股，前

述股份分别于2023年7月31日、2023年10月18日完成注销。 前述已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606,673,731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78,781,629股未发生变化，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

为327,892,102股。 2023年12月11日，部分已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上市流通数

量为5,561,989股，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284,343,618股，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变更为322,330,113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派发股票股利、配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事项，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等

文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各承诺方” ）有关承诺如下：

1．各承诺方因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取得的公司限售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海曦鹄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葛永昌先生通过上海曦鹄间接取得并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 如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各承诺方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取

得的公司限售股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3．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时， 如各承诺方在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项下的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

毕，则各承诺方分三期解锁其因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取得的股份（除公司实际控制人葛永昌先生通

过上海曦鹄间接取得并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解锁方式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解锁时间 累计可解锁股份数量

第一期

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

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之日及本公司第一

个会计年度业绩补偿义务（如有）履行完毕之

日（以较晚者为准）

（承诺期第一个会计年度对应的承诺净利润

总和/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总

和）×本公司因本次发行认购取得的股份-本

公司为履行第一个会计年度利润补偿义务应

补偿的股份数量（如有）

第二期

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

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之日及本公司前两

个会计年度业绩补偿义务（如有）履行完毕之

日（以较晚者为准）

（承诺期前两个会计年度对应的承诺净利润

总和/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总

和）×本公司因本次发行认购取得的股份-本

公司为履行前两个会计年度利润补偿义务应

补偿股份数量（如有）

第三期

本公司全部业绩补偿义务（如有）履行完毕之

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

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

本公司因本次发行认购取得的股份-本公司

为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有）

4．如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各承诺方不得转让其在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5．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各承诺方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应遵照

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6．如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

见或要求的，各承诺方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上交所的意见或要求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

并予执行。

7．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相关股份转让和交易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承诺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限售股解禁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返利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发行前做

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

在实质性障碍。 独立财务顾问对返利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6,080,27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2月23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NQ3�Ltd. 37,252,112 6.14 6,805,656 30,446,456

2

Orchid� Asia� VI�

Classic� Investment�

Limited

32,488,739 5.36 5,937,425 26,551,314

3 QM69�LIMITED 15,945,211 2.63 1,234,517 14,710,694

4 Yifan�Design�Limited 11,002,565 1.81 851,267 10,151,298

5

上海曦鹄企业管理咨

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6,676,519 1.10 245,339 6,431,180

6

上海曦丞企业管理咨

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4,341,086 0.72 334,308 4,006,778

7

上海渲曦企业管理咨

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4,320,942 0.71 335,975 3,984,967

8

上海炆颛企业管理咨

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4,319,932 0.71 335,788 3,984,144

总计 116,347,106 19.18 16,080,275 100,266,831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向特定对象发行 16,080,275 24

合计 / 16,080,275 /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22,330,113 -16,080,275 306,249,83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84,343,618 16,080,275 300,423,893

股份合计 606,673,731 0 606,673,731

八、其他提示性信息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业绩补偿义务人SIG及上海睿净之2022年度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

毕，其所持有的限售股未满足解禁条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前述补偿义务人向公司

提供的回购注销办理所需材料，公司将敦促相关方尽快办理、切实履行补偿义务及责任，尽快配合

完成股份回购注销事项。

2.相关股东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中，已符合解除限售条件但实际未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后续

将遵循合法合规、商事自主的原则，根据股东意愿、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等依法办理解禁手续，公司将

按规定分阶段予以披露。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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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24年2月19日下午14：3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

已于2024年2月8日起以专人送出方式、电子邮件方式及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本次

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各位董事的认真审议和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董事会核定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为满足条件的1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176.55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

所需的相关事宜，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4-012）。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本次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邵涛、万锋、曹名帅、毛艳平、李秋平、程刚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表

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其中：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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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4年2月19日下午15：30在公司十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小平女士主持，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 经一致表决作出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经监事会审议认为： 公司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且相应解除限售的条件

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15名激励对

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对此15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176.5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解除限售并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其中：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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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76.55万股，约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0.15%

● 本次限制性股票办理完成解除限售手续后，在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限制性股票

解锁上市公告

2024年2月19日，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15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176.55万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9年11月2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2019年11月23日至2019年12月2日， 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公告栏

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于

2019年12月3日公告了监事会发表的《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年12月6日， 公司披露实际控制人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收到的南

昌市国资委 《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洪国资字

[2019]197号），南昌市国资委原则同意洪城水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19年12月9日，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19年12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0年1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的公告》，完

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实际授予人数为15人， 授予数量为

588.5万股，授予价格为3.05元/股。

7、2022年1月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

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3年1月12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4年2月19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并且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

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如上所述， 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为2019年12月13日，登记日为2020年1月17日，第三个限售期将于2024年1月16日届满。

（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况，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三）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考核如下：

（1）前三年年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9%；

（2）以2018年为基础，2022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0%�

；

（3） 2022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40%。 且前两项指标不低于

对标企业75分位值。

注：（1）以上“净资产收益率”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a*（1+x）n次方=b。 a是指2018年营

业收入，n是指与2018年相差的年份，b是指计算期的营业收入。

（1） 公司2020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13.45% ，2021年净资产 收益 率为

15.52% ，2022年 净资产 收益 率为

13.49%， 三年年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4.15%；

（2） 以2018年为基础，2022年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5.45%；

（3） 公司2022年度现金分红比

例为50.03%。

且前两项指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公司各项指标均高于业绩考核

要求，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江西洪城水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分

年进行，绩效评价结果（S）划分为4个档次。 根据个人的绩效评价结

果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 绩效评价中的特殊情况由董事会裁

定。 具体见下表：

绩效评价结果（s） A B C D

标准系数 1.0 1.0 0.8 0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及格后才具备限制性股票当年度的解除

限售资格，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

解除限售额度。 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或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导

致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 对应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处理。

本次解除限售的15名激励对象考核

结果均为“B” 及以上等级，当期个

人层面可解除限售系数为1.0。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

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5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176.55万股，约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0.15%。 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可解

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股票数量（万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邵涛 董事长、总经理 57.00 17.10 0

万锋 董事 52.50 15.75 0

曹名帅 董事、副总经理 35.50 10.65 0

毛艳平 董事、副总经理 35.50 10.65 0

李秋平 董事、副总经理 35.50 10.65 0

邓勋元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5.50 10.65 0

王剑玉 财务总监 35.50 10.65 0

涂剑成 副总经理 35.50 10.65 0

程刚 董事、副总经理 30.00 9.00 0

李宽 副总经理 30.00 9.00 0

史晓华 核心骨干 52.50 15.75 0

魏桂生 核心骨干 52.50 15.75 0

罗建中 核心骨干 35.50 10.65 0

洪玉春 核心骨干 35.50 10.65 0

陶云 核心骨干 30.00 9.00 0

合计 588.50 176.55 0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且相应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

本次解除限售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

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15名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

司对此15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176.5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并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

宜。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认为：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了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符合《管理办法》《试

行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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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

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年度定期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2,934.00 131,706.31 23.71

营业利润 42,243.44 32,985.53 28.07

利润总额 41,860.97 33,778.26 23.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017.03 30,317.50 22.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514.55 27,112.27 1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 0.31 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6% 9.88% 减少2.3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15,782.05 482,307.04 48.4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82,863.46 322,324.51 80.83

股本 118,903.73 98,903.73 20.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4.90 3.26 50.3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为准,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经营状况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934.00万元，较上年度增长23.71%；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017.03万元，较上年度增长22.1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514.55万元，较上年度增长19.93%。

2、报告期财务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715,782.05万元，较年初增长48.4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582,863.46万元，较年初增长80.8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4.90元/股，较年初增长50.31%。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3年度显示驱动芯片及电源管理芯片、射频前端芯片等非显示类芯片封装测试需求回暖，

公司持续扩大封装与测试产能，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及服务质量，加大对新客户开发的同时，持续增

加新产品的开发力度，使得公司封装与测试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15,782.05万元，同比增长48.41%，主要系2023年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应收款项及存货随业绩增长而正常增加，另因客户需求回暖，同时为建设

合肥颀中先进封装测试生产基地，公司购买设备扩大产能，固定资产增加。

2、本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582,863.46万元，同比增长80.83%，公司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4.90元，同比增长50.31%，主要系2023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到位、经营产生的净利润使得对应的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022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

2024-006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审计机构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 容诚） 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

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近日，公司收到容诚出具的《关于变更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说

明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基本情况

容诚作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原指派钟乐女士（项目合伙人）、郭

晶晶女士、王兴毓女士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王明健先生作为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由于容诚内部工作调整，现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为支彩琴女士（项目合伙人）、马云峰先生、范

智文先生，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为闫钢军先生。

二、变更后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信息

1、项目合伙人：支彩琴

200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过多家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2、签字注册会计师：马云峰

201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过多家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3、签字注册会计师：范智文

202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近三年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及IPO审计等证券服务业务。

4、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闫钢军

200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近三年复核过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二）诚信记录

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

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独立性

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

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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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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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136号苏垦大厦12楼12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7,279,9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09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亚东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朱亚东、董事兼副总经理丁涛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陈培红、

财务总监陶应美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264,272 99.9984 15,700 0.001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264,272 99.9984 15,700 0.001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544,944 99.4306 5,735,028 0.569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544,944 99.4306 5,735,028 0.569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544,944 99.4306 5,735,028 0.569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72,367,846 99.9783 15,700 0.0217 0 0.0000

4

关于修订 《重大交易

决策制度》的议案

66,648,518 92.0768 5,735,028 7.9232 0 0.0000

5

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的议案

66,648,518 92.0768 5,735,028 7.923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洪飞、陆佳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

2024-008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竞拍磷矿探矿权成交确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参股公司云南云天化聚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磷新材” ）按照法定程序，

以80,008万元竞得云南省镇雄县碗厂磷矿普查探矿权， 并与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签署了

《探矿权出让成交确认书》，目前正进行探矿权出让结果公示。

● 该探矿权出让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后，聚磷新材将与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签订《探矿权出

让合同》，并按程序办理探矿权登记及许可证等手续。

● 风险提示：

（一）聚磷新材尚未对矿区进行全面、细致勘探工作，在后期开展勘探工作中，可能存在勘探

资源储量与预期存在差距的风险。

（二）取得探矿权后，尚需完成矿产勘探、采矿许可证申请等一系列工作，受各项因素影响，取

得采矿权时间以及该磷矿资源投入产能建设具有不确定性。

（三）该事项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交易概述

2023年12月26日，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发布了《2023年云南省镇雄县碗厂磷矿普查

探矿权挂牌出让公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通过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以挂牌方式公开出

让云南省镇雄县碗厂磷矿普查探矿权。 聚磷新材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了该次探矿权挂牌出让竞拍，

以80,008万元报价竞得该探矿权，并与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签署了《探矿权出让成交确认

书》。

该探矿权出让结果尚处于公示阶段，公示期满无异议后，聚磷新材将与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签

订《探矿权出让合同》，并按程序办理探矿权登记及许可证等手续。

聚磷新材为公司与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昭通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镇雄产投集团有限公司（原镇雄工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3月

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20亿元，其中云天化集团持股55%，公司持股35%。 鉴于聚磷新材取得矿

权后将与公司形成潜在同业竞争，云天化集团已出具承诺，在符合政策法规、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待聚磷新材取得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后3年内，将聚磷新材的控制权按照

相 关 条 件 优 先 注 入 公 司 。 详 见 公 司 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9）。

二、探矿权基本信息

（一）出让区块名称：云南省镇雄县碗厂磷矿普查

（二）出让区块地理位置：镇雄县碗厂镇

（三）勘查矿种：磷矿

（四）出让期限：五年

（五）出让勘查区块面积：23.1577平方千米

有关详情请参见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发布的 《2023年云南省镇雄县碗厂磷矿普查探

矿权挂牌出让公告》（〔2023〕1号）、《云南省镇雄县碗厂磷矿普查探矿权出让结果公示》（项目

编号：〔2023〕1号）及相关附件。

三、对公司的影响

镇雄县碗厂磷矿位于镇雄县羊场一芒部磷矿区的冯家沟、祝家厂和庆坝村三个区块内，该区

域磷矿资源丰富，此次竞得该探矿权，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磷矿资源保障能力，为充分发挥公司在磷

化工资源、技术、产业链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四、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聚磷新材尚未对该矿区进行全面、细致勘探工作，在后期开展勘探工作中，可能存在勘

探资源储量与预期存在差距的风险。

（二）聚磷新材取得探矿权后，尚需完成矿产勘探、采矿许可证申请等一系列工作，矿产资源

的开采和利用还须进一步办理安全、环保、国土等各类审批手续，相关程序受政策、市场环境变化

及其他因素影响，取得采矿权时间及投入产能建设具有不确定性。

（三）该事项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以上风险，聚磷新材各股东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协助聚磷新材依法取得采矿权，

科学审慎进行项目论证，积极争取各项支持政策，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 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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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8日披

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振平先生自2024年2月8日起1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

整体趋势择机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2、增持计划完成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振平先生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2024年

2月8日至2024年2月19日期间， 李振平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2,572,0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增持金额合计为1,220.10万元人民币。

2024年2月19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

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1、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

2、 增持主体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 李振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980,536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0.30%，并通过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投

资”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34,781,123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23.31%的股份。

3、李振平先生在本次公告披露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在本次公告披露前6个月内

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同时提升投

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李振平先生增持公司股份。

2、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

3、增持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

体趋势择机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综合考虑市场波动、资金安排等因素，李振平先生拟自本次增持

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个月内 （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

的期间除外）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

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增持方式：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6、增持资金的来源：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进行增持。

7、本次增持计划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

8、本次增持计划不存在锁定安排。

9、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以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其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

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自2024年2月8日至2024年2月19日期间， 李振平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份2,572,0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增持金额合

计为1,220.10万元人民币，本次增持股份成交金额符合既定的增持计划，增持计划已完成。 公

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增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增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增持金额

（万元）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李振平 2,980,536 0.30 2,572,082 0.26 1,220.10 5,552,618 0.55

一致行动人

淄博蓝帆投

资有限公司

234,781,123 23.31 - - - 234,781,123 23.31

合计 237,761,659 23.61 2,572,082 0.26 1,220.10 240,333,741 23.86

注：上表中占总股本比例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小数，合计数与分项有差异系尾差造成。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增持人承诺：本次增持完成后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在法定

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未来转让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司

有关制度的规定。

4、公司将继续关注实际控制人股份变动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关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